
附件：

关于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参加

继续教育学时的计算办法

根据《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新出政发[2010]10号）的规定，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每年接受继续教育不得少于72学时，这是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续展登记注册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为使这项要求更具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促进出版专业技术人员不断提升素质，现就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培训、在职学习、出版职业资格考试培训等，按如下办法计算继续教育学时：

    一、接受新闻出版总署当年规定内容的继续教育应不少于24学时，主要包括参加新闻出版总署、省（区、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委托其认定的教育培训机构组织举办的培训班，按照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培训合格证书（或继续教育证书）上注明的培训时间计算继续教育学时。

    二、当年继续教育不足72学时，不足部分可以通过参加省级以上（含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认可的继续教育活动计算，主要包括：

1.参加省级以上（含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认可的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按照实际参加培训的时间计算继续教育学时。

2.参加省级以上（含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委托其认定的教育培训机构组织举办的出版类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培训班、专业科目和公需科目培训班，按照实际参加培训的时间计算继续教育学时。

3.参加由省级以上（含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举办的，或者委托专业机构举办的学术会议、专题讲座等，按照参加活动的实际时间计算继续教育学时。

4.担任省级以上(含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举办的，或者委托专业机构举办的培训班、学术会议、专题讲座等活动的授课人或报告人，按实际授课或报告时间的6倍计算继续教育学时。

5.接受省级以上(含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认可的与出版业务相关的远程教育和网上培训，按照实际上网接受培训时间计算继续教育学时。

6.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和全国性学术团体出版专业研究课题的时期内，每年按照完成继续教育48学时计算；非出版专业研究课题（必须与本人出版专业工作涉及的学科专业相关）的时期内，每年按照完成继续教育24学时计算。
7.参加高等院校或成人院校举办的国家承认学历、学位的在职教育期间，每年按照继续教育48学时计算。

8.作为第一作者公开发表的理论研究性文章，出版专业文章每篇按照完成继续教育24学时计算，非出版专业文章（必须与本人出版专业工作涉及的学科专业相关）每篇按照完成继续教育12学时计算。

9.在境外参加国际出版学术活动、接受继续教育培训等，按照实际参加时间折合继续教育学时。

按照以上情况计算继续教育学时，最多不超过48学时，

超过48学时的按照48学时计算。计算继续教育学时，须提交必要的证明材料。凡发现伪造材料者，3年内不予登记注册。

本办法中未明确的其他继续教育形式和学时计算办法，可由省级登记注册机构视实际情况提出进一步的继续教育学时计算意见，报新闻出版总署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登记注册管理办公室审核，经该办公室认定后，方可实施。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当年继续教育学时超过72学时的部分，不顺延至下一年度计算。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由于伤、病、孕等特殊原因，无法在当年完成继续教育时间的，可由本人所在出版单位提供证明，经所在地省级以上（含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审核确认后，其应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可以顺延下一年度合并完成。省级以上（含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在下一年度的继续教育合格证书中予以注明。


